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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预立医疗照护计划（Advance Care Planning， ACP）作为安宁疗护服务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能有效提高民众晚期照护质量，为安宁疗护工作中需要重点发展的内容，早期开展

ACP工作有助于推动安宁疗护的进程。本文将详细阐述ACP的概念、国内外护理人员ACP

的自我效能与实践行为的现况，以及两者的相关性作一综述。可为推进ACP开展及促进安

宁疗护服务发展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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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疾病谱的变化和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民众的健康和晚年生活的福

祉日益受到重视，以控制症状为首要任务、以提高生活质量为主要目的安宁疗护逐渐进入大众视野。

安宁疗护作为一种注重照顾患者综合需求的终末期疾病治疗形式，逐渐得到民众的广泛认可和接

受［1］。推动安宁疗护成为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升民众福祉的重要策略。近年来，国家卫生健

康委员会多次以指南和政策文件的形式提出须全面推动安宁疗护事业发展［2-3］。预立医疗照护计划

（Advance Care Planning， ACP）作为安宁疗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患者在意识清楚时，在获得病情

进展、疾病预后和可能采取的临终救护措施等相关信息下，凭借个人生活经验和价值观，表明自己将

来进入临终状态时愿意接受的治疗护理意愿，并与医务人员和（或）亲友沟通其意愿的过程［4-6］。

ACP作为安宁疗护服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能有效提高民众晚期照护质量，而护理人员在ACP的推广

及实施过程中有着重要作用；因此本文旨在对国内外护理人员ACP的自我效能与实践行为现况作一

综述。

一、ACP概述

ACP是安宁疗护发展背景下提出的一个新理念，是安宁疗护服务中的核心要素，是一个贯穿整个

安宁疗护服务的沟通过程。ACP在国外开展较早，已被多国立法保护并植入医疗卫生体系［5］。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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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P在越来越多的地区得到推广和应用，其定义需得到共识。2017年，Rietjens等［6］学者运用德尔非

共识方法来帮助制定ACP的定义，由来自八个国家的109名专家（82名来自欧洲，16名来自北美，11
名来自澳大利亚）组建了一个小组，对ACP的定义进行了评级，每项定义的同意率在68%至100%之

间。最终将ACP定义为一个过程：使个人能够确定未来医疗和护理的目标和偏好，与家庭和保健提供

者讨论这些目标和偏好，并在合适时机记录和审查这些偏好的能力［6］。目前，内陆学者大多引用的

ACP概念来自 2015年邓仁丽等对外文文献的翻译，即ACP是指“患者在意识清楚时，在获得病情状

况、疾病预后和可能采取的临终救护措施等相关信息下，凭借个人生活经验和价值观，表明自己将来

进入临终状态时愿意接受的治疗护理意愿，并与医务人员和（或）亲友沟通其意愿的过程”［5］。在我

国台湾地区，ACP被翻译为预立医疗自主计划［7］，突出表现临床决策中个体的自主性；在香港，被直

译为预设照顾计划［4］，从字面上体现患者的日后病危时刻的医疗和个人照顾计划；在我国大陆地区，

ACP多被译为预立医疗照护计划［8］，也有学者译为预立医疗自主计划［9］、预设医疗照顾计划［10］、预

前照护计划［11］等。本文采用预立医疗照护计划的译法。

由此可见，学者们对ACP还没有统一明确的定义，每个国家和地区的名称不同，但其所表达的核

心思想是一致的，即：患者在意识清楚时，事先与医护人员、家属分享自己的价值观、生活目标，共

同探讨未来医疗照护偏好，确定（或不确定）一位代理人替自己做决定的过程。在ACP具有法律效力

的国家和地区，通常会在进行 ACP 沟通后签署一份文件，这份文件是预立医疗指示 （Advance 
Directive， AD）或者生前预嘱（Living Will， LW）。AD在西方大多数国家（如美国、意大利等）受

到了法律的保护；LW是1969年由美国一名律师Kutner提出的，认为个人有权利提前对身体是否接受

某种医疗措施做出计划安排。为了进一步确保患者生命的价值观能被人们了解及尊重，以及维护患者

选择权或拒绝医疗方案的权利，称之为“生前预嘱”［12］。该文件通常涉及个人对维生治疗措施的偏好

及选择，包括：是否使用心肺复苏术、人工辅助呼吸、心脏起搏器等治疗手段［13］。从概念产生背景

来看，ACP是为促进AD签署而产生的概念，AD作为辅助性的法律文件，能够促进患者、家属与医务

人员实施ACP的沟通过程［14］，但是否签署AD并非实施ACP讨论的必要条件［15］。相较于AD和LW而

言，ACP的实施更强调患者、家属、医护人员之间讨论，是沟通价值观、信仰、医疗护理目标的过

程，而非将法律文件的签署作为ACP沟通的结局［16］。另外，ACP适用人群更广泛，所有具备决策能

力的成人都可参与，像未成年人或者认知功能受损患者等不具备完全决策能力的群体也可在亲属或医

疗代理人的协助下参与。由于ACP强调了让患者及其家人为医疗决策和临终意愿表达提供机会，为终

末期医疗照护偏好做好准备的整个沟通过程，与AD相比，它不那么侧重法律文件的签署，意义更广

泛，在提升终末期患者生活质量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7-18］。相关研究表明，ACP的启动可以在

医疗机构内部或外部进行，个人在人生的任何阶段都可以参与到ACP过程中，ACP的讨论不是一成不

变的，当个人健康状况发生变化或随着年龄增长，ACP的内容就需作出相应调整。在这些情况下，

ACP对话和档案应定期更新，因为价值观和偏好可能会随着时间而改变。同时鼓励医疗机构和组织推

62



辛湘怡，朱明霞，谭瑰贤，等：护士预立医疗照护计划自我效能与实践行为的研究进展

华人生死学，  2024  （2）： 61 - 69.

动ACP的实践行为，并建立可靠且安全的系统，将ACP讨论记录存储在患者的医疗记录中，以方便记

录的读取、转移和按需要更新，进一步建议提高公众对ACP的认识［6］。对于ACP讨论的角色和任务领

域，医护人员必须秉承“以人为中心”的理念，需根据个人的健康素养、沟通方式和个人价值观等来

定制ACP对话。医护人员需要具备必要的ACP技能并表现出开放支持的态度来与民众进行ACP讨论并

为个人及其家人提供清晰、连贯的信息。此外，经过培训的其他人员（社工、心理医生等）在ACP过

程中为个人提供其他支持。对于ACP的医疗照护要素（例如讨论疾病诊断、探索未来医疗和护理的目

标和偏好等因素），需要专业的医生团队参与进来［6］。ACP所秉承的思想与安宁疗护的理念一致，以

患者需求为导向，既可以满足患者的自主决定权，又能维护患者的尊严，增强患者对自己生活的控制

感［19］。ACP可作为一种准备手段，在情感上提前为家庭提供一种接受死亡和为死亡做准备的机会，

同时促进患者、家属及医护人员之间的沟通，减轻家属临终护理决策压力，避免家庭冲突。从经济学

角度来讲，开展ACP可促进医疗资源合理有效的使用，避免过度医疗和医疗资源的浪费，提升了患者

的死亡质量［20-21］。此外，ACP的正确实施在医患关系方面起到润滑剂的作用，不仅可以保障有效沟

通，还可以缓解或避免医疗纠纷［20-21］。尤其在未有相关立法的国家和地区，ACP的实施对确保患者的

晚期照护意愿起到重要作用。

二、护理人员ACP实践行为现状

护理人员作为与患者接触最密切、通常也是最早发现患者健康情况恶化的的医务人员，而且在沟

通技巧方面独具优势，在ACP的推广及实施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22-23］。然而，根据相关资料

显示各地护理人员ACP的实践行为并不高。

（一）国外情况

ACP在国外的开展起步较早，受到了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医护人员的普遍认可，被应用于不同机

构、不同年龄和不同疾病的患者群体。由美国学者 Izumi［24］发起的系统范围质量改进项目中，接近六

成护理人员有时或经常参与到ACP实践行为过程中；学者Gilissen等［25］对比利时14家疗养院的196名

护理人员进行调查评估后发现，约有六成的护理人员参与到了与患者的ACP实践行为过程中，主要实

施的4项ACP实践行为有：与患者开始ACP对话，将ACP的结果记录在居民档案中，评估民众是否有

能力完成AD以及与失智症的患者家属进行ACP对话，较少完成的ACP实践行为有2项：与民众签署

AD和与失智症患者进行ACP对话［25］。部分护理人员认为缺乏时间是影响他们参与ACP实践行为的主

要因素，并且ACP并没有纳入护理人员的责任中，因此他们没有与患者进行ACP沟通的意愿［24］。加

拿大地区的多数护理人员表示，由于政策限制、患者及家属不情愿参与ACP讨论等多种障碍因素，使

他们缺乏与患者的ACP实践行为过程中，仅有两成的护理人员与患者讨论过ACP相关内容［6］。英国地

区的大多数护理人员虽然已经认识到了ACP的重要性和意义，并对实施ACP实践行为持积极态度，但

也有部分护理人员对ACP的适用性和有效性持怀疑态度［26］。由此可见，国外护理人员普遍认可ACP
实践行为，但在实践过程中仍存在不同情况的障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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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情况

我国台湾地区护理人员的 ACP 实践行为开展较好，约有六成的护理人员与患者进行过 ACP 讨

论［27］，但也有超过四成的护理人员表示他们从未与患者进行过ACP 讨论，主要原因是他们不认为

ACP实践行为是他们的工作责任，这一结果与美国学者 Izumi［24］研究相似。

ACP在我国大陆地区的开展尚在起步阶段，全国目前仅有深圳市实现了生前预嘱的立法［28］，而

且在我国大陆地区，普遍认为关于死亡和生命末期医疗护理的话题是敏感而沉重的，死亡话题在华人

文化中更被视作禁忌话题。有研究显示，北京、上海、广州、浙江、南京等沿海地区发达城市的护理

人员对实施 ACP 持比较积极的态度，护理人员同意支持开展 ACP， 主要是认可 ACP 的意义，认为

ACP可提高患者的自主性、ACP可以减少患者终末期的痛苦，ACP可以缓解家属决策负担。但ACP实

践行为水平普遍偏低，仅有不到两成的护理人员与患者讨论过ACP［29-34］。杨蓉等［32］和姜旭等［35］分

别对重庆市和长春市养老机构的护理人员进行调查，发现绝大多数医护人员愿意推行ACP，对ACP的

开展持支持态度（八成左右），但ACP行为水平低下（两成左右）。谌永毅等［31］和顾佳欢等［33］使用一

般资料问卷、ACP知识问卷、ACP态度问卷、ACP行为问卷所制成的电子问卷分别对来自全国的护理

人员和绍兴市的临床护理人员的知识水平、态度以及ACP实践行为调查发现，护理人员对ACP的开展

持积极的支持态度（八成以上），但ACP条目的参与率不到三成。可能原因有三点：其一，与ACP在

我国的普及尚浅有关，国内缺乏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部分护理人员怕承担责任，并且其坚信应

该坚持救死扶伤的原则及道德理念，从而导致ACP的行为水平偏低。其二，护理人员平时基础的护理

工作较琐碎、辛苦，没有时间与患者及家属进行ACP相关讨论。其三，受“百善孝为先”的观念及传

统的家长决策制的影响，患者更倾向于相信家庭成员的医疗决策，视作对自己的关心导致护理人员较

难与其开展ACP沟通［31］。其中谌永毅等［31］研究发现，只有不到两成（13.9%）的护理人员与患者和

家属讨论过ACP，而超过八成（81.9%）的护理人员表示会在将来参与患者的ACP的讨论或制定。在

各条目参与率中，较多护理人员与患者讨论过与死亡相关的话题，这表明随着死亡教育的推广，死亡

这个议题逐渐被更多的人们接受并积极讨论，其次，参与较多的ACP实践行为内容是：“护理人员与

家人讨论他们想接受什么样的终末期照护”，可见绝大部分护理人员已认可ACP带来的益处（提高患

者的自主性、缓解家属决策负担、减少家庭内部分歧和患者终末期的痛苦），从而开始与家人进行终

末期照护相关内容的讨论，进一步推动与患者及家属的ACP沟通交流。由此可见，我国台湾地区和大

陆地区护理人员对ACP认可度较高，但台湾地区护理人员的ACP实践行为实施情况明显好于大陆地区

护理人员。

三、护理人员ACP自我效能的相关研究

（一）护理人员ACP自我效能的现况

Bandura认为自我效能感是人们对自己实现特别领域行动目标所需能力的信念［36］，其社会认知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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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旨在解释行为的决定因素，提出了知识和技能之间的关系，通过提高自我效能感来克服障碍并将知

识转化为行为［36-37］。由此可见，自我效能在个人完成目标、任务和挑战时扮演着重要角色。Ten 
Koppel［38］对欧洲国家护理人员ACP讨论的自我效能情况进行了横断面研究，描述并比较了六个国家

长期护理人员ACP讨论的自我效能水平，使用护理人员自我效能沟通的子量表进行评分，量表包括7
项内容，分别是：与民众讨论致命疾病的可能病程；与民众家人讨论致命疾病的可能病程；讨论与临

终和死亡相关的话题；与民众讨论他/她对临终和死亡的具体担忧情况；与家人讨论他们对民众临终

和死亡的具体担忧情况；在丧亲之痛时向家人提供情感支持；回答民众的问题：“我还能活多久？”；

回答民众的问题：“死亡会不会很痛苦？”。结果显示： 在荷兰，有超过四分之三的护理人员，以及芬

兰、英国、波兰和比利时超过一半的护理人员的ACP自我效能等级为较高水平（0~10评分，以>5分

为较高水平），而意大利的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护理人员自我效能等级处于较高水平［38］。在大多数国

家，护理人员ACP自我效能水平得分最低的三项分别是在“与民众讨论致命疾病的可能病程”、“与民

众家人讨论致命疾病的可能病程”、“回答居民的问题：“我还能活多久？”。同样，在芬兰，护理人员

会在项目“在丧亲之痛时向家人提供情感支持”以及在波兰和意大利，护理人员会在项目“回答居民

的问题：“死亡会不会很痛苦？”项目上获得低水平的自我效能感。而在比利时，护理人员在“在丧亲

之痛时向家人提供情感支持”，在芬兰、意大利、波兰和英国“讨论与临终和死亡相关的话题”，在荷

兰和意大利，“与家人讨论他们对民众临终和死亡的具体担忧情况”项目上护理人员均表现出高水平

的自我效能感［38］。然而我国大陆地区仍未针对护理人员开展ACP自我效能的相关研究。

（二）护理人员ACP自我效能与实践行为的关系

近年来，国外相关研究发现，自我效能感的缺失是阻碍护理人员ACP实践行为的重要因素［25，38］。

多个研究指出护理人员的ACP自我效能感与ACP实践行为显著相关［25，38-39］  ，即护理人员的ACP自我

效能感越高， 就能促进护理人员实施更多的ACP实践行为。Ludwick等［31］在美国中西部州地区29个

城市进行调查，对在专业护理机构工作的 136名注册护理人员和 178名执业护理人员进行调查发现，

具有较高水平的ACP自我效能感与护理人员和民众讨论ACP实践行为、以及和最近一次与民众ACP讨

论实践行为的发生时间都有显著正相关，随着自我效能感和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护士与民众讨论

ACP的比例也更高。Gilissen等［25］对比利时14个疗养院的196名护理人员进行调查评估后发现，护理

人员进行ACP的次数与其自我效能感呈正相关，若一名护理人员的自我效能得分每增加一分，其参与

ACP实践行为的数量预计会上涨32%，说明ACP实践行为与其自我效能密不可分， 自我效能是护理人

员ACP实践行为的有利因素。由此可知，自我效能影响护理人员对ACP实践行为的选择，足够的自我

效能是护理人员开展或实施ACP的重要先决条件［25］，因此临床医疗机构及安老院舍可以通过提升护

理人员的自我效能来促进 ACP 实践行为，使护理人员对 ACP 实践行为具备充足的信心。同时，

Bandura［36，40］通过路径分析和Godin等［41］的研究表明，自我效能感受到先前所需行动经验的影响，先

前行动成功的经验会增强后续行为的自信心及动力。建议医疗机构的管理层除了为员工提供ACP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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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外，还需为护士在ACP实施过程中提供支援，让护士在ACP沟通过程中能获取相应的成功经验，

成功经验可提升护士的自我效能感，以克服行动过程中的障碍并将知识转化为行动，从而使护士参与

到ACP实践行为中。Lipson 等［42］研究人员发现，护士与患者讨论ACP的自信心越高，之后进行此类

讨论的可能性越高。那么，当护士能够与患者和家属进行ACP讨论和相关实践行为时，要给予护士鼓

励与肯定，提升其参与ACP实践行为的信心，建立较好的自我效能感，从而更积极参与到ACP实践行

为中。

四、研究展望

ACP作为安宁疗护工作中的重点发展内容，目前我国大陆地区多数研究中ACP实践行为的调查问

卷内容除了询问护理人员与患者的ACP实践行为外，经常也和护理人员自身的ACP实践行为混在一

起；因此，开展专注于了解护理人员与患者的ACP实践行为尤为重要。此外，我国大陆地区有关护理

人员参与ACP的相关研究以知信行调查为主，且认为知识水平是影响护理人员ACP实践行为的主要因

素；然而，国外已有研究发现护理人员ACP自我效能感与ACP实践行为显著相关，知识和自我效能在

ACP实践行为中扮演的角色是缺一不可的［12］，知识会通过自我效能转化为行动。建议日后开展针对

性研究，探索ACP知识和自我效能分别对护理人员ACP实践行为的影响，以及两者间是否存在中介或

调节作用。研究结果可作为推进ACP开展及促进安宁疗护服务发展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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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Progress on Self-efficacy and Practice of Advance Care 

Planning among Nurses

Xin Xiangyi，Zhu Mingxia，Tan Guixian，Cheng Yu，Liang Shumin

Abstract: Advance Care Planning (ACP)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palliative care services, it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end of life care quality. ACP is a key element that needs to be developed in palliative care, early 

implementation of ACP will promote the progress of palliative care.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review 

the concept of ACP, the current status of ACP self-efficacy and ACP practice among nursing staff. It can be 

used as the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CP and palliative care services. 

Key words: advance care planning, nurses, self-efficacy,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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